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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云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1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9:15
一9:25，9: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济南高新万达 J3写字楼1920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健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238,911,8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5.23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3人，代表股份60,113,99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866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所持股份为4,934,0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277%。

2.会议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9,034,19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49%；反对406,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36%；弃权949,0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78,2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215%；反对406,
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3%；弃权949,026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4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

为238,635,898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毛碧敏、高丽娟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关于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
2025年11月

致：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

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等现行有效的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有效的《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了

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

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

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

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

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发表意

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

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

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与

本次股东会有关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5年10月24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云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决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于2025年11月11
日召开本次股东会。

2025年 10月 27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云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5-049，以下简称《股东会通知》），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审

议事项、登记方法等事项予以通知、公告。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5:00在公司1920会议室（山东省济

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57-1号济南高新万达 J3写字楼）如期召开，该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主持。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9：15一9：25，
9：30一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1月11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

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一）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股份 238,911,
8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2382%。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在网络投票表决时间内，

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63人，代表股份60,113,99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8665%。

3.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

上述参会股东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

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共565人，代表股份4,934,0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7277%。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567人，代表股份299,025,89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4.1047%。

4.现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以及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进行见

证。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律师无

法对该等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相符，没有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

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

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对议案进行了表决。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

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会议主持人根据公司合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

况。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9,034,1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7549%；反对 406,7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6736%；弃权 949,02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578,2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2.5215%；反对 406,7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443%；弃权

949,0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42%。

就本议案的审议，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郑继法

经办律师：
毛碧敏
高丽娟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
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中国外运马之杜义有限公司

256.58万元美元

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金额（亿元）

对外担保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0
60.60
14.41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注：除上述有金额的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还为全资子公司的仓库租赁等相关业务
提供无固定金额的经营类担保；为全资子公司的期货业务提供无固定金额的资质类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合营公司中国外运马之杜义有限公司

（简称：马之杜义公司）与客户签署了《沙特阿尔加特600MW风电EPC项目物流服务合同》（简
称：服务合同），将为客户提供项目物流相关服务，即承担货物自客户指定地点接货至项目工
地车板交货的所有工作，物流运输服务及有关的辅助服务，包括提出包装技术标准与包装指
导、与供货商、其他分包商、项目业主/监理和相关政府机构的协调、进口通关服务以及实际工
作中理应由马之杜义公司承担的其它服务内容，合同金额约为1,710.56万美元。

根据业务需要，为确保马之杜义公司履行合同义务，2025年11月10日，本公司与相关方
签署担保协议，为马之杜义公司就服务合同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约为256.58
万美元（为服务合同金额的 15%），担保期限为服务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 2025年 12月31日或客户书面确认服务合同运输计划实际执行完毕之日，以晚到者为准）起一年。马之杜
义公司的另一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度担

保预计情况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马之杜义公司提供不超过0.2亿元人民币的经营类担保，有
效期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之日止。本次担保在年度预计担保范围内。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披露的《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中国外运马之杜义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万元人民币）

中国外运持股50%，Al Majdouie Trading Establishment持股50%；为本公司
合营公司

Mohammed Ali Almajdouie
2009年8月

沙特阿拉伯

200万里尔

有限责任公司

物流服务、内陆运输、仓储配送等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1-9月
（未经审计）

14,787
3,701

11,086
4,711
577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14,991
12,825
2,166
6,666
512

注：公司2024年底资产负债率较高主要是由于大额关税预付款导致。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业务需要并确保马之杜义公司履行服务合同义务，公司为马之杜义公司就服务合同

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约为256.58万美元。担保义务包括：全额及时支付任何时
候应由马之杜义公司根据服务合同应支付、应归还或应偿还给客户的所有款项；以及马之杜
义公司根据服务合同应履行义务的及时且全面的履行。

担保期限为服务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即2025年12月31日或客户书面确认服务合同
运输计划实际执行完毕之日，以晚到者为准）起一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及另一方股东按持股比例为马之杜义公司就服务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主要为满足

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公司通过派出管理人员及董事
能够及时掌握马之杜义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能够及时采取措施，确保财务风险处于
有效控制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相关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

期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之日止。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
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通过派出管理人员及董事能够及
时掌握被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且被担保人的另一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
保，担保风险可控，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次担保事项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约60.60亿元、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约52.81亿元、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
保金额约 4.10亿元，上述数额分别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41%、
12.56%及0.98%。除上述有金额的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还为全资子公司的仓库租赁等
相关业务提供无固定金额的经营类担保；为全资子公司的期货业务提供无固定金额的资质类
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1598 证券简称：中国外运 公告编号：临2025-082号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11月11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1日 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田园路北（星源先进材料产业园2栋10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职工董事徐李强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8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186,279,969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
14.1413%；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681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15,790,478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
的1.1987%。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0,489,491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12.9426%。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占

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0.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68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790,478股，占

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1.1987%。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 68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5,

790,478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1.1987%。
4、境外发行证券的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

股份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总数的0.0000%。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48,124,13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30,849,340股，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17,
274,799股。）

5、公司董事长因公务请假，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
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5,203,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0%；反

对691,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2%；弃权385,39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713,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1808%；反对 691,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5%；弃权385,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07%。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5,362,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76%；反

对548,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3%；弃权368,89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873,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4.1916%；反对 548,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22％；弃权368,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6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300568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2025-103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收到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合集团”）出具的《关于增持计划进展情况
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兴合集团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未来发展前

景的信心，计划自2025年8月12日起6个月内（即2025年8月12日-2026年2月11日），通过
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数量，下同）的0.50%，不高于总股本的1.00%，拟增持价格不超过9.80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1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取得金融机构股份增持
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11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过半，兴合集团自 2025年 8月 12日至2025年11月11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652,11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0.52%，增持金额为24,340,798元（不含交易费用），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专项
贷款资金。上述增持后，兴合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8,219,28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1.43%；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2,424,302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43.65%。
三、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2、增持主体兴合集团承诺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并在增持期间、增持股
份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锁定期限的安排。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其他主体不参与本次增持计划，
承诺在增持期间、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 6个月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
份。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4、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备查文件1、兴合集团出具的《关于增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002758 证券简称：浙农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2号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13:30-14:45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12日（星期三）至 11月 1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oscoshipping.com进行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13:30-14:45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13:30-14:45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张铭文先生
董事总经理：王坤辉先生
独立董事：邵瑞庆先生
总会计师：胡海兵先生
董事会秘书：蔡磊先生
财务资金部总经理：徐飞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 13:30-14:45，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2日（星期三）至11月1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coscoshippi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电话：021-65967333
邮箱：ir@coscoshipp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2025-069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罗能源”或“公

司”）董事、核心技术人员郭华为持有公司股份50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131%，该
等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所有股份均已上市流通。

董事、财务总监闫强通过杭州聚贤涌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贤涌
金”）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2,0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38%，该等股份来源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所有股份均已上市流通。

董事归一舟持有融和聚贤（上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融和聚贤”）
31.3725%的财产份额，公司股票发行前融和聚贤持有杭州百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杭州百承”）7.6497%的财产份额，即归一舟通过杭州百承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1,
3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96%，该等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所有股份均已上市流通。

董事会秘书盛建富通过杭州桑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桑贝”）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40,0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125%，该等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所有股份均已上市流通。

原监事会主席祝东敏通过杭州桑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72,0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1700%，该等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所有股份均已上市流通。

原监事高志勇通过杭州桑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2,0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638%，该等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所有股份均已上市流通。

原监事梅建军通过杭州百承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8,014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134股，合
计持股76,1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76%。其通过杭州百承间接持有的68,014股来
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所有股份均已上市流通；其直接持有的8,134股来源于
二级市场增持，为无限售流通股。

聚贤涌金、杭州百承、杭州桑贝均为公司的持股平台。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9日披露了《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截至本公告日，郭华为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124,918股，占公司总股本0.0781%；盛建富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4,
8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530%；闫强先生、归一舟先生、祝东敏先生、高志勇先生、梅建军先生
未减持。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郭华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501,000股

0.3131%
IPO前取得：501,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闫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102,016股

0.0638%
IPO前取得：102,01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归一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31,376股

0.0196%
IPO前取得：31,37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盛建富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无

340,064股

0.2125%
IPO前取得：340,064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祝东敏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原监事

272,052股

0.1700%
IPO前取得：272,052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高志勇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原监事

102,020股

0.0638%
IPO前取得：102,02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梅建军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原监事

76,148股

0.0476%
IPO前取得：68,014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8,13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郭华为

2025年7月19日

124,918股

2025年9月29日～2025年9月29日

集中竞价减持，124,918股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84.36～86.42元/股
10,653,662.03元

未完成：332股

0.0781%
不超过：0.0783%
376,082股

0.2351%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闫强

2025年7月19日

0股

2025年8月11日～2025年11月10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0～0.00元/股
0.00元

未完成：25,504股

0.00%
不超过：0.0159%
102,016股

0.0638%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归一舟

2025年7月19日

0股

2025年8月11日～2025年11月10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0～0.00元/股
0.00元

未完成：7,844股

0.00%
不超过：0.0049%
31,376股

0.0196%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盛建富

2025年7月19日

84,800股

2025年8月11日～2025年10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84,800股

59.97～89.04元/股
5,305,545.16元

未完成：216股

0.0530%
不超过：0.0531%
255,264股

0.1595%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祝东敏

2025年7月19日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0股

2025年8月11日～2025年11月10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0～0.00元/股
0.00元

未完成：68,031股

0.00%
不超过：0.0425%
272,052股

0.170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高志勇

2025年7月19日

0股

2025年8月11日～2025年11月10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0～0.00元/股
0.00元

未完成：25,505股

0.00%
不超过：0.0159%
102,020股

0.0638%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梅建军

2025年7月19日

0股

2025年8月11日～2025年11月10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0～0.00元/股
0.00元

未完成：8,134股

0.00%
不超过：0.0051%
76,148股

0.047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闫强、董事归一舟、原监事祝东敏、原监事高志勇、原监事梅建军未减

持股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闫强、董事归一舟、原监

事祝东敏、原监事高志勇、原监事梅建军未减持股份。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特此公告。

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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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艾罗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原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